
【案例1】
职工本人存在过失， 无

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王先生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
了8年， 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安排其从事电工作业， 多年来相
安无事。 2021年4月10日 ， 不知
出于什么原因， 王先生竟然在没
有拉闸断电的情况下非法接线。
期间， 王先生因意外造成面部及

双手烧伤。 此后， 经过3个多月
的治疗和整容， 王先生的脸部仍
然留下明显的疤痕。

王先生认为， 虽然事故发生
后公司为他申报了工伤并给付了
相应的工伤待遇， 但是， 这次工
伤事故使他面部变得十分丑陋，
其内心受到了较大的精神损害。
因此， 他主张自己在享受工伤待
遇之外， 还想要求公司赔偿其精
神方面受到的损害。

那么， 法律会支持王先生的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吗？

【点评】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

件之一， 是要求侵权行为人具有
主观过错。 因此， 对于用人单位
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员工所受伤
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工伤， 受
伤职工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可是， 对于交通事故造成伤害的
工伤， 职工因本人过失造成伤害
的工伤， 由第三人故意造成伤害
的工伤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
伤 ，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视同工伤等， 由于用人单位没有
过错， 工伤职工的精神损害赔偿
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本案中， 王先生作为具备专
业电工知识的工作人员， 其在工
作过程中违规操作， 对自身所受
伤害存在主观过错， 而公司对其
所受伤害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
错。 因工伤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 所以， 王先生在享受工伤
待遇时不受自身过错的影响， 但
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时， 则应考
虑其过错。 此次事故中， 由于王
先生对其所受伤害的发生负完全
责任， 故其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

【案例2】
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

害， 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倪先生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

的职工， 常年在建筑工地上从事
施工作业。 2021年3月， 倪先生
在施工时， 工地上的一根松动的
钢丝绳突然甩出 ， 击伤他的右
眼。 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 倪先
生只得同意摘除右眼球。

随后， 经公司申请和鉴定，
倪先生被认定为工伤并构成伤残
五级。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相
关规定， 社保部门从工伤保险基
金中向倪先生赔付了伤残补助金
等费用共计12万元。 尽管如此，
此次工伤事故仍然给倪先生造成
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和心理上的
创伤。

倪先生想知道： 他是否还可
以向建筑工程公司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

【点评】
《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六条

第二款规定： “因生产安全事故
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
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
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
提出赔偿要求。”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认定若干
意见问题的函》 规定， 生产经营
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
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事故， 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另外， 《职业病防治法》 第
五十八条规定： “职业病病人除
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
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
求。”

上述规定表明 ， 职 工 在 生
产安全事故中受到损害或者被
诊断为职业病的， 适用无过错责
任原则， 受伤员工即可请求精神
损害赔偿金 ， 自身过错在所不
问。

本案中， 倪先生因遭遇事故
伤害失去右眼， 这无疑使其遭受
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而且本起事
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 《民
法典 》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和
《安全生产法》 第五十六条第二
款的规定， 倪先生可以主张精神

损害赔偿。 如果建筑工程公司拒
不支付相应的赔偿， 倪先生可以
直接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判
令建筑工程公司给予其相应的精
神损害赔偿。

【案例3】
劳资双方均有过错， 可

酌定赔偿精神损害

小张是一家商贸公司的仓库
主管。 今年6旬中旬的一天上午，
在上班期间， 小张沿着商贸公司
厂区斜坡处行走时踩到被雨水淋
湿的纸皮摔倒， 导致左腿受伤。
经申请， 小张被认定工伤。

在治疗结束后， 小张左腿留
下残疾， 走路有些瘸。 后经劳动
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评定小张
伤残等级为五级。

小张认为， 这次事故给他造
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在获得公
司经济赔偿后， 他又以生产安全
事故致损为由诉至法院， 请求判
令商贸公司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5万元。

【点评】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

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
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据此， 一般侵权的归责是
以过错为原则， 即有过错就要承
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 小张并不是在作业
场所和作业过程中受伤， 而是在
公司厂区斜坡处行走时踩到被雨
水淋湿的纸皮而摔伤， 不属于生
产安全事故， 自然不适用无过错
归责原则， 而应当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 因小张在下雨天行走过程
中未尽应有注意， 商贸公司未及
时清理丢弃物品以清除安全隐
患， 双方均有过错， 所以， 根据
各自过错程度， 法院可以酌定判
令商贸公司给予小张一定的精神
损害赔偿。

潘家永 律师

编辑同志：
因得知我再次怀孕准

备生育三胎， 公司于日前
决定解除与我的劳动合
同， 理由是我生育第一 、
第二胎时 ， 已请过婚假 、
产假， 如果我还要生育 ，
意味着公司还得继续承担
准假、 支付假期工资等义
务， 而劳动合同期只有五
年， 这对公司极不公平。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
吗？ 读者： 陈靓颖

陈靓颖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

的。
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

违法。
2021年5月31日 ， 中

共中央政治局审议 《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并指
出， 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
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
持措施。 2021年8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 《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 的决定。

修改后的 《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提倡
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
国家采取财政 、 税收 、保
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
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
育、教育负担。即国家赋予
任何一个符合法定条件公
民的生育权， 其中当然地
包括第三胎。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二条规定： “劳动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公
司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
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 ： …… （四 ）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
乳期的。 ……”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 规 定 》 第 五 条 规 定 ：
“用人公司不得因女职工
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
工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
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因此， 任何单位、 个
人均不能以任何理由、 任
何方式侵犯公民的生育
权， 其中当然地包括以解
除劳动合同相要挟。

与之对应， 虽然你因
为怀孕、 生育、 哺乳会耽
误工作， 公司还必须承担
准假、 支付假期工资等义
务， 但公司不能为了一己
之私阻止你怀孕 、 生育 ，
更不能直接以解除劳动合
同相威胁。

另一方面， 你可以通
过仲裁或诉讼等方式维
权。

因为 《劳动合同法 》
第七十七条、 第八十七条
分别规定： “劳动者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
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或
者依法申请仲裁、 提起诉
讼。” “用人公司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
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颜东岳 法官

女工怀孕准备生育三胎
公司无权解除劳动合同

工伤职工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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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试用期， 怎么能跟
公司讲待遇？” 现实中， 当试用
期员工向用人单位索要相关待遇
时经常受到这样的质问。 其实，
许多待遇并非因为试用期而与员
工 “绝缘”， 他们还是有权享受
的。 以下3个案例， 就相关问题
分别作出了法理阐释。

【案例1】
参加培训， 有权领取工资

刘女士入职时被要求参加为
期半个月的岗前培训， 但培训期
间公司拒绝支付工资。 公司的理
由是刘女士还处于试用阶段， 培
训期间没有从事具体的生产劳
动， 没有为公司创造任何经济效
益， 依据按劳付酬原则， 其无权
获取劳动报酬。

【点评】
公司的理由是错误的。
用人单位让员工参加上岗前

培训， 目的是为了让员工能够在
上岗后更快、 更好、 更多地产生
效益。 因此， 员工在岗前培训中

虽然没有从事具体生产经营的损
失， 但可以在上岗后得到弥补。
更何况员工根据公司的安排参加
岗前培训， 也是在具有劳动关系
的前提下履行义务的一种方式。
对此 ， 《劳动法 》 第二十条规
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
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
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
之八十，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
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案例2】
法定福利， 有权要求给予

朱女士两个月的试用期结束
后， 发现公司没有为她缴纳试用
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
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等社
保费用。 面对她的询问， 公司称
试用期内员工无需缴纳社保费
用。 由于协商未果， 朱女士曾向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投诉。 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责令公司限期改正。

【点评】
公司应当改正错误并为朱女

士补缴社保。
员工福利分为法定福利和非

法定福利。 对于非法定福利， 用
人单位对试用期员工具有给与不
给的自主权， 但对于法定福利，
则必须无条件给予。 而基本养老
保险 、 基本医疗保险 、 失业保
险 、 生育保险属于 《社会保险
法》 规定的福利， 即用人单位对
此不得规避。

这里的 “职工 ” 是指与用
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七 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自 用 工 之 日 起 即 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因此，
公司与试 用 期 内 的 朱 女 士 照
样 存 在 劳 动 关 系 ， 其不得推
诿。

【案例3】
假日上班， 有权索要加班费

谢女士与公司约定的两个月
的试用期结束后， 公司以其不符
合录用条件为由拒绝转正。 谢女
士表示接受， 但提出试用期内其
按照公司安排曾在双休日、 法定

节假日上班 ， 故要求支付加班
费。 而公司以其规章制度规定试
用期内员工不享有加班费为由拒
绝。

【点评】
谢女士有权索要加班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
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
外延长工作时间的， 应当按照不
低于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
150%支付工资； 用人单位依法
安排劳动 者在休息日工作 ， 而
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必须按照不
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
准的200%支付工资 ； 用人单位
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
工 作 的 ， 务必按照不低于劳动
者 本 人 日 或 小 时 工 资 标 准 的
300%支付工资 。 即只要谢女士
被公司安排加班， 公司就必须支
付加班费。 即使公司的规章制度
中有对应的免付内容， 也因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对谢女士没有约
束力。

颜东岳 法官

员工在试用期内可享受哪些待遇？

精神损害赔偿是
受害人因人格利益或
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
者遭遇精神痛苦而获
得的金钱赔偿。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
三条第一款规定：“侵
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 。 ” 职工
在劳动过程中遭遇事
故， 其生命权、 健康
权受到侵害， 在某些
情形下用人单位也构
成民事侵权 。 此时 ，
即使职工被认定为工
伤并获得相应的工伤
待遇， 可是， 由于工
伤赔偿项目中不包括
精神损害赔偿， 工伤
职工在获得工伤赔偿
外， 是否还可以向用
人单位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呢 ？ 以下3个案
例分别对这一问题作
出 了 详 细 的 法 律 分
析。


